
规范办学行为校长公开承诺书 

为办人民满意教育，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，提高教育教学

质量，树立珠江学校良好的社会形象，推动教育科学发展，我校

将坚决执行教育部、省教育厅等部门《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

施的通知》、《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学校管理切实减轻中小学

生课业负担的意见》和《省教育厅关于开展中小学违规办学行为

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》的规定，向社会公开做出如下承诺： 

1.我校在组织期末考试时，严格按照课程标准，试题内容不

超课标。 

2.我校不在寒假期间组织学生进行集体补课、上新课或以各

种名目举办文化补习班、培优班、提高班等。 

3.我校在职教师不得到校外培训机构上课或兼课，学校不租

借校舍用于举办针对中小学的文化课补习班，不与校外培训机

构合作举办补习班、培优班或提高班，不组织、要求或暗示学

生到校外机构进行补课、培训等。 

以上承诺欢迎广大学生、家长、社会各界监督，随时接受

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检查。 

 

 

举报电话：0512—57663900 

承诺学校: 昆山市民办珠江学校        校长（签名）：王海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10 日 


